
 

書面質詢

林玉鳳議員

倡提高家長及老師識別特殊兒童的能力

特區政府於2015年成立了由衛生局、社工局及教育及青年發展局（
前教育暨青年局）組成的跨部門協作團隊，隨後亦於2016及2017年
成立兒童綜合評估中心及兒童康復治療中心，為本澳有需要的兒童
進行評估及早療服務。當局所提供的服務不斷優化，無論在等候時
間、成效及服務質素上均有明顯的提升，成果值得肯定。然而，隨
著家長對兒童發展遲緩及早療服務效能的認知增加，當局有需要協
助家長以及教師更早的識別有早療服務需要的兒童。

台灣早療學者王天苗將早療分為三部分：多宣傳、早發現及防止惡
化[1]。本澳目前「早發現」及「防治惡化」的早療機制已有一定的
成績，有關治療服務固然重要，但預防勝於治療，在如何避免特殊
需要兒童出現或減輕出現症狀方面，也有必要加大力度。

專家指出，三歲前是早療的黃金期，需要早療介入的小朋友，在三
歲前接受治療的成效是三歲後的十倍。而本澳幼兒教育的入學年齡
為三歲，故此，在零至三歲這個早療黃金期，家長在預防和發現問
題的責任和作用極為重要。

根據本澳特殊教育專家的研究，小朋友出現發展遲緩，與兒時得不
到足夠的生活學習經驗和生活刺激有關[1]。亦有研究指出，家庭閱
讀環境是兒童閱讀障礙的預防因素，良好的家庭閱讀習慣可以有效
降低兒童患上閱讀障礙的機率[2]。因此，如果家長具有足夠的早療
意識，在小朋友三歲前的黃金期給予適當的照顧，有機會降低小朋
友出現發展遲緩的機率。

若然沒有在三歲前的黃金期發現問題，那麼在入學後的「及早發現
」就更加不可或缺。目前本澳私框雖規定教師每年必須接受專業發
展教育培訓課程，但選擇哪類課程由教師及校方共同決定，亦即一
名老師是否報讀與特殊教育有關的課程、是否具有辨別有特殊教育
需要學生的能力，取決於該名老師自身對特殊教育的熱衷程度，恐
怕會減少及早發現發展遲緩兒童的可能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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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此，本人提出以下質詢：
1.	三歲前是早療的黃金期，為更好地配合當局早療機制及減輕早
療系統的負擔，在預防和發現小朋友的發展遲緩問題上，家長的角
色極為重要。當局會否透過社福機構或團體，將關兒童發展遲緩的
知識加入婚前或產前課程？從而加強準夫婦或準父母的育兒意識，
避免親職教育的不足導致兒童出現發展遲緩問題，也提高家長辨別
小朋友是否發展遲緩的能力，最大限度地提前有關兒童接受早療的
時間？

2.	教師及早發現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並為其作出轉介，對兒童的
康復有極大推動作用。當局會否考慮把識別特殊學生課程或特殊教
育的基本課程作為強制性課程，納入教師專業培訓課程的計劃內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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